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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I.  歡迎詞   

  

 主席歡迎各與會者出席 2024-2027 年社會福利及房屋委員會（下稱

「社房委」）第十次會議。  

 

  

II.  委員告假事宜   

  

2.  秘書表示，沒有收到委員的缺席申請。   

  

III.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3.  沒有委員對上次會議記錄提出修改建議，主席遂宣布通過社房委

2024-2027 年第九次會議記錄。  

 

  

IV.  討論事項   

  

(A)   2025 年研究地區關注的議題  

（社房委文件第 27/2025 號）  

 

   

4.  主席表示，屯門區議會於 2025 年 7 月 14 日舉行的第十次會議上

討論兩項地區關注議題的跟進方法，區議會主席決定將議員提交的建議按

職權範圍，交由屯門區議會的相關委員會詳細討論並提交方案。就此，她

請委員就「屯門西和龍鼓灘規劃研究」議題表達意見，並提出具體可行的

方案。  

 

5.  委員就議題提出不同意見及查詢，有關內容綜述如下：  

 

(i)  表示早前發展局公布屯門西及龍鼓灘的發展建議，預計可為

區內新增三萬多個就業職位，有助促進居民原區就業；  

 

(ii)  建議重點研究如何吸引多元化的產業進駐，包括綠色能源、

先進建造業、循環經濟及現代化物流業等。透過規劃，例如

重置第 16 區的裝卸區等，使區域內產業發展更集中及更多

元化；  

 

(iii)  表示因應屯門未來發展，人口將快速增長。為配合屯門西及

龍鼓灘發展創造的就業機會，建議設立技能培訓中心，提高

屯門區居民的就業競爭力；  

 

(iv)  建議勞工處多舉辦招聘會，提供新發展區的就業資訊，以吸

引更多居民原區就業；  

 

(v)  關注區內整體的配套及規劃，以滿足居民交通出行、教育及

日常生活方面的需求，期望未來進行更全面的研究及討論； 

 

(vi)  表示原區就業有助紓緩屯門區的交通擠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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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表示關注屯門西及龍鼓灘發展衍生的其他議題，包括婦女及

高齡人士就業支援措施及照顧者支援措施；以及  

 

(viii)  建議行業發展可引入高端產業的相關產業，例如智慧物流及

智能食品加工，使不同產業同步轉型，促進經濟增長及可持

續的長遠發展。  

 

6.  主席表示，屯門西及龍鼓灘規劃發展將對屯門區的生活圈帶來多方

面的機遇和挑戰。她建議勞工處因應屯門西及龍鼓灘發展對屯門人口結構

的影響，制定不同方案。她備悉舉辦招聘會的建議，並請秘書處綜合委員

意見，向屯門區議會提交報告，以供跟進。  

  

(B)   建議加強打擊屋邨非法私煙傳單  

（社房委文件第 28/2025 號）  

（衞生署的書面回應）  

（香港海關的書面回應）  

（房屋署的書面回應）  

 

  

7.  主席歡迎衞生署控煙酒辦公室（下稱「控煙酒辦」）總控煙酒督察

1 譚頌欣女士及高級控煙酒督察 45 楊鵬開先生出席是次會議。  

 

8.  文件第一提交人表示，目前全港就派發非法私煙傳單的檢控數字偏

低，反映最高罰款額的阻嚇力不足，建議考慮提高罰則，並加強跨部門合

作及情報共享，打擊非法活動。此外，他關注青少年參與派發私煙傳單的

情況，建議在公共媒體加強宣傳。他另建議研究從源頭堵截私煙，例如設

立機制讓房屋署（下稱「房署」）透過封鎖私煙傳單上的電話號碼或凍結

其帳戶，提高違法成本，多管齊下打擊非法買賣私煙。  

 

9.  控煙酒辦譚女士回應如下：  

 

(i)  根據《吸煙（公眾衞生）條例》（第 371 章），任何人不得

分發任何形式的吸煙產品廣告，包括傳單，違者最高可被判

罰款五萬元；  

 

(ii)  控煙酒辦於 2025 年接獲香港海關（下稱「海關」）轉介四

宗涉嫌派發私煙傳單案件，其中一宗涉及屯門區，違例者已

被檢控及罰款。為了加強打擊在公共屋邨派發吸煙產品傳單

的行為，控煙酒辦公室一直致力於開展多樣化的宣傳活動及

聯合行動。2024 年，控煙酒辦聯同警方、海關及房署等政府

部門在全港多個公共屋邨進行了超過 250 次聯合宣傳及執

法行動，並邀請各區區議員及社區代表參與。2025 年 6 月，

共進行超過 100 次聯合行動，包括本年 1 月在屯門區公共屋

邨進行的跨部門聯合行動，以打擊在公共屋邨非法派發吸煙

產品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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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合作機制下，如發現有人非法派發私煙傳單，公共屋邨職

員會即時聯絡警方，其後警方會再將個案轉交控煙酒辦跟

進。由於吸煙產品傳單或涉及違法買賣及管有未完稅煙草產

品，控煙酒辦會將案件轉交海關跟進；以及  

 

(iv)  控煙酒辦未來會與相關政府部門及社區團體保持合作，進行

聯合行動及加強宣傳，提醒市民派發私煙傳單屬違法行為。 

 

10.  主席建議控煙酒辦參考房署及警方的做法，在 WhatsApp 通訊軟件

建立群組，並邀請物業管理公司加入，以便共享資訊及有效追蹤屢犯者。

她另建議房署定期為保安員提供打擊私煙工作方面的培訓，以確保保安員

的人事更替不影響打擊私煙的工作成效。此外，主席查詢控煙酒辦的聯絡

方法，以便委員聯絡及邀請控煙酒辦到社區宣傳。  

 

11.  委員就議題提出不同意見及查詢，有關內容綜述如下：  

 

(i)  建議考慮就舉報派發私煙傳單設立獎勵機制，鼓勵前線人員

及保安員巡邏時加強打擊派發私煙傳單；  

 

(ii)  建議在公眾場所（例如吸煙黑點）加強宣傳，向吸煙人士派

發傳單，提醒他們派發私煙傳單屬違法行為，以提升公眾意

識；以及  

 

(iii)  建議加強面向不同群體的社區宣傳教育工作，透過社區活動

及家庭教育，加深兒童、青少年及家長對私煙的認識。  

 

12.  控煙酒辦譚女士綜合回應如下：  

 

(i)  控煙酒辦與屋邨辦事處及房署人員保持緊密聯繫，主動了解

派發吸煙產品廣告傳單的情況，並會按需要進行巡查；  

 

(ii)  控煙酒辦會持續與海關、警方、其他部門及區議員進行聯合

執法及宣傳行動，並會於可行情況下考慮委員提出設立

WhatsApp 群組的建議；  

 

(iii)  控煙酒辦致力推動戒煙服務支援及無煙文化，並會應市民及

團體的邀請舉辦教育講座，加強在校學生的禁煙教育，以提

高市民對戒煙及控煙的認識；以及  

 

(iv)  控煙酒辦的聯絡方法已載列於控煙酒辦網站，委員及市民亦

可透過「 1823」熱線與控煙酒辦聯絡。控煙酒辦可透過秘書

處向委員提供有關聯絡方法。  

 

13.  房署李滿堂先生表示，保安公司架構設有保安主管及區域經理，而

培訓工作主要由保安公司按個別屋邨的慣常做法安排。即使前線保安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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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人事更替，保安公司亦會為新入職人員提供恆常培訓。此外，房署目前

並無為保安員或保安公司舉報派發私煙傳單設立獎勵機制。署方代表會向

總部反映有關設立獎勵機制的建議。  

 

14.  警務處袁慧怡女士表示，在轉介機制下，處方人員一般於接獲報案

通知後盡快趕往現場處理，並會按需要轉交海關或控煙酒辦跟進。教育方

面，警方積極與學校合作舉辦多場講座，向學生宣傳禁毒禁煙資訊。在暑

假前的講座中，警方已提醒學生選擇暑期工時提高警覺，切勿參與收債及

派發私煙傳單的活動。  

 

15.  主席請各部門參考及跟進委員的意見，並透過秘書處向委員提供聯

絡方法的補充資料。  

 

[會後補註：控煙酒辦於會後提供補充資料，表示控煙酒辦為不同組織和企

業提供免費戒煙健康講座，講座說明吸煙的危害、戒煙的好處，並解說各

種戒煙的方法，委員可致電 1833 183 與控煙酒辦聯絡。 ]  

  

(C)   建議加強在屯門區屋邨範圍進行滅蚊  

（社房委文件第 29/2025 號）  

（房屋署的書面回應）  

（食物環境衞生署的書面回應）  

 

   

16.  身兼文件第一提交人的主席表示，雨季期間植物生長速度快，容

易滋生蚊蟲，建議房署增加剪草次數。她另向房署查詢剪草工作的現行

安排，例如服務承辦商負責的公共屋邨數量及滅蚊安排。  

 

17.  委員就議題提出不同意見及查詢，有關內容綜述如下：  

 

(i)  查詢房署會否因應季節性或突發情況（例如鄰近地區爆發蚊

患）嚴重影響公共衞生時，增加植物修剪次數；  

 

(ii)  現時多數滅蚊措施容易受天氣影響而降低成效，建議房署研

究採用長遠且天然的方法，例如種植艾草和香茅等具驅蚊效

用的植物；  

 

(iii)  即使天氣良好，蚊患問題仍然嚴重，特別是花槽積水難以清

理；以及  

 

(iv)  建議房署參考海外利用可持續的方式防治蚊蟲，例如生物動

力農法，以益蟲捕食害蟲控制蚊患，多管齊下改善蚊患問題。 

 

18.  主席請房署向秘書處提供剪草次數及其他相關資料，並考慮委員

提出的各項建議，採用自然方法防治蚊蟲。此外，她建議房署建立統一機

制處理屋邨園藝相關事宜，特別針對綠化比例較高的新建屋邨，防止蚊

蟲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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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房署李先生綜合回應如下：  

 

(i)  每個公共屋邨均由一個清潔服務承辦商安排其清潔團隊，專

責為該屋邨提供潔淨服務；  

 

(ii)  房署會於夏季增加剪草次數，但具體次數需按個別屋邨不同

植物的生長情況作調整，故沒有固定次數；   

 

(iii)  署方代表會向園藝組反映有關種植驅蚊植物防治蚊患的建

議，並向負責管理公共屋邨的人員反映加強剪草工作的建

議；  

 

(i)  房署會諮詢食物環境衞生署就生物動力農法提供專業建議；

以及  

 

(ii)  房署會於會後向區議會提交有關剪草次數的補充資料。  

 

20.  主席請房署備悉委員的意見，並跟進有關建議，加強屯門區屋邨防

蚊及滅蚊的工作  

 

[會後補註：房署於會後提供補充資料，屯門區屋邨於雨季期間，每月均有

進行剪草。 ]  

  

V.  備悉事項   

  

(A)   社會福利及房屋工作小組報告  

（社房委文件第 30/2025 號）  

 

   

21.  委員備悉題述報告內容。   

   

(B)   屋宇署報告  

（社房委文件第 31/2025 號）  

 

   

22.  委員備悉題述報告內容。   

  

(C)   房屋署報告  

（社房委文件第 32/2025 號）  

 

   

23.  委員備悉題述報告內容。  

 

24.  有委員查詢公共屋邨內非法餵飼野鴿及野生動物的情況，並建議加

強有關教育及執法工作。  

 

25.  房署李先生表示，署方代表會向屋邨管理辦事處反映委員的意見，

要求針對非法餵飼野鴿及野生動物的行為加強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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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教育局屯門區學校發展組報告  

（社房委文件第 33/2025 號）  

 

   

26. 委員備悉題述報告內容。   

  

(E)   社會福利署報告  

（社房委文件第 34/2025 號）  

 

   

27.  委員備悉題述報告內容。  

 

28.  有委員表示，就題述報告中有關依托咪酯（舊名：太空油毒品）的

活動，雖然該活動在毒品正名前已完成舉辦，但為免混淆，建議社會福利

署（下稱「社署」）以毒品的正名更新文件內容。  

 

29.  社署高文麗女士表示，署方會於會後透過秘書處更新有關文件。  

 

[會後補註：社署已於 2025 年 9 月 2 日透過秘書處就文件補充註解內容。] 

 

  

(F)   屯門區罪案數字報告  

（社房委文件第 35/2025 號）  

 

   

30.  委員備悉題述報告內容。   

  

VI.  其他事項及下次會議日期   

  

31.  沒有委員提出其他事項，主席於下午 3 時 20 分宣布會議結束。下

次會議於 2025 年 10 月 30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30 分舉行。  

 

  

屯門區議會秘書處  

日期： 2025 年 10 月  

檔號：HADTMDC/13/25/SWHC/22  

 

 


